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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司法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抽查计划

机关各股室、公证处、法援中心：

现将《新县司法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新县司法局

2024 年 3月 18日

新 县 司 法 局



新县司法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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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抽查计划

为规范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

，保障执法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根据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，结

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计划。

一、抽查工作开展时间

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包括律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执业人员。

三、抽查内容

按照《新县司法局 2024 年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工作计划》和《新县司法局 2024 年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中涉及的事项进行全覆盖检查（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抽查工作流程

1.制定专项抽查工作方案。局制定好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后由

承办业务科室制定专项抽查工作方案，经分管领导同意后下发下

关股室和人员。

2.检查人员名单产生。由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平台随机抽取产生检查人员名单。

3.开展检查。部门联合随机根据信用风风险等级确定抽查比

例，不低于辖区律师事务所数量的 30%，部门内部随机抽查比例



100%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1 次，一年内对同一检查对象

的抽查，原则上不超过 2 次。在检查名单确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

承办业务科室将检查任务通知检查小组承办人员，按照抽查工作

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检查工作。承办业务科室做好组织协调工
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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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4.结果处理。检查活动应当于规定时间内完成，自抽查结束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在履行审批程序后，由承办业务科室将

抽查检查结果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、信用新县平台

，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相关科室要高度重视，紧密协作，压实压紧责任，

承办业务科室要发挥主体责任，精心组织。共同把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开展“双随机”工作中的执法人员在检查工作中要公

正执法，依法行政。

（三）认真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的总结工作，对“

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中亮点做法和经验及时总结，形成文

字材料上报。

附件：新县司法局部门抽查工作计划表


